职权类别：行政强制
	序号
	职权名称
	实施依据
	办理环节
	责任事项
	责任股室（单位）
	承诺时限
	法定时限
	收费情况及依据

	1
	查封或者扣押对有证据证明是与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进口、发行等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
	《出版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3号）第七条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涉嫌证据或者举报，对涉嫌违法俯事出版物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进口、发行等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时，可以检查与涉嫌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和经营场所； 对有证据证明是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物品，可以查封或扣押。
	催告
	1、催告责任：对有证据证明是与涉嫌违法从事出版物出版、印刷或者复制、进口、发行等违法活动有关物品，以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，催告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纠正违法行为的期限、方式，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。
	卢氏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	10日
	10日
	不收费

	
	
	
	决定
	2、决定责任：核实违法事实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记录、复核。以事实为依据，经批准作出行政强制决定。送达查封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。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的适用情形，做出中止或终结执行决定。
	
	10日
	
	


	
	
	
	执行
	3、执行责任：实施行政强制。妥善保管查封、扣押的物品。
	
	30日至60日
	30日至60日
	

	
	
	
	事后监管
	4、事后监管责任：加强监督检查，防止违法行为发生。
	
	
	
	

	
	
	
	
	5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。
	
	
	
	

	服务电话：0398-7180318              投诉机构：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398-2252300

	受理地点：卢氏县迎宾路4号文化活动中心三楼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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